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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種聲音，主要是在於政府對新法規宣導不足，關於修法進度溝通及審查流程，均有再

加強空間；如何更透明、公開、及加速審查流程是目前最需加強部分。 

六、台灣有健保環境，醫生跟護理人員素質優，政府應想辦法給它們有更多選擇武器的可能，

讓他們協助癌症病患去對抗癌症。政府應提供給病患有不同的治療方式的優質環境，病患

應有多一種選擇治療方式的權利，這是人民就醫基本醫療權利的問題不容政府剝奪。 

七、救人如救火，希望台灣可以加速改變這個狀況，更希望政府可以藉此機會讓台灣的癌症病

患可以有更多的治療方式外，更能將台灣再生及細胞免疫醫療技術推向國際，發展出再生

及細胞免疫醫療生技新產業。 

（一四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配合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將自

明年起施行，財政部日前發布「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

業要點」。房地合一稅制屬於輕稅，進而有助於簡政，建議

財政部能進一步研擬解釋令及作業手冊，並答覆民眾對房地

合一的疑問，加強對地政士、記帳士及房地產業者的宣導作

業，讓新制能夠順利推動，跨出成功的第一步。爰此，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配合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將自明年起施行，財政部日前發布「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申報作業要點」。最值得關注的重點就是「稅基」部分，也就是房地合一稅的「所得額」

（成交價額減除取得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的費用後之餘額），特別對於「取

得成本及費用認定」做了類似正面表列的規定，以及對於外資炒房也有具體的防範措施，

讓徵納雙方有明確的遵循依據。 

二、在「取得成本」方面，除了買賣取得者，以成交價額為準，其他方式取得者也都有正面表

列規定。此外，經提示證明文件的支出，也可包含於成本中減除，包括：(1)購入房地達可

供使用狀態前支付的必要費用（如契稅、印花稅、代書費、規費、公證費、仲介費等），

以及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前向金融機構借款之利息。(2)取得房屋後，於使用期間能增

加房屋價值或效能且非兩年內所能耗竭之增置、改良或修繕費。這兩項規定可謂務實而合

理。如無證明文件者，除稽徵機關已查得交易時的實際成交價額外，應參酌金融機構貸款

評定或不動產估價師的估價等外部時價資料認定其成交金額，這項規定也是具體清楚可以

減少爭議。 

三、在「費用」方面，則有兩種選擇，提示支出證明者，諸如仲介費、廣告費、清潔費、搬運

費等交易房屋、土地所支付的必要費用等，但也明確排除土地增值稅。若無法提示費用證

明文件或所提示的費用證明金額未達成交價額 5%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 5%計算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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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謂相當寬鬆。這些都代表房地合一稅的稅基其實有限，算是「輕稅」。因此，取得

房屋、土地所有權「後」，繳納的房屋稅、地價稅、管理費、清潔費、金融機構借款利息

等，屬使用期間的相對代價，不得列為費用減除，也是公平合理。 

四、持平而論，上述成本和費用的認定尚屬嚴謹，其實和「日出條款」有關，因為新制課徵對

象僅限自明年起交易的房屋與土地，包括 103 年 1 月 2 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兩年以內

的房屋、土地，或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的房屋、土地。換言之，多年前取得或持有多

年者，都不適用新制，繳納土地增值稅和房屋交易所得稅都是依照既有稅制規定，沒有成

本、費用認列問題。而適用新制者，這些交易資料都是在實價登錄之後，或是 105 年之後

取得者，納稅人為了確保自身權益，無論如何都會保存相關支出證明，上述正面表列的支

出證明文件之認定應無爭議。這或許也是當初財政部為了避免太多稅務上的爭議或訴訟，

訂定日出條款的理由。 

五、此外，由於外資炒房形式並不侷限於在台銷售房地產，為防杜外資或假外資透過控股公司

名義，將在台交易房產所得以海外股權交易方式規避房地合一稅，對於營利事業之總機構

在中華民國境外，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資本總額過半數的中華民國境外公司之股

權，該股權的價值 50%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其股權交易所得額，

也按境外之營利事業在台銷售不動產的稅率及申報方式納稅。關於股權持有期間、持有股

權比例的認定、境內房地價值占該境外公司股權價值比例的認定、所得計算方式等也都有

具體的規定，或可抑制外資炒房的誘因，進而有助於房市的穩定。 

（一四五）本院許委員淑華，為了提升交通安全與機車駕駛整體品質，

交通部宣布將從二○一五年年底開始，輕型機車除了筆試之

外，還要加考路考才能上路。同時交通部在七月增加機車路

考一般項目，包括兩段式左轉、變換車道等反映行車情況、

交通設施與法規內容的真實道路情境。我們對於這些項措施

給予高度肯定，同時再度呼籲機車考照過程納入筆試、路考

之外，其內容也必須能夠融入新法新政與交通管理措施，讓

準備上路的駕駛人有更充分的準備。除了機車之外，小汽車

考照內容也應進行合理的提升與改革。爰此，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考照制度一直被批評太過僵化與古板，未能嚴格把關，過去輕型機車不用路考已經造

成許多不幸。而以這次把機車「兩段式左轉」交通法規納入路考項目而言，就顯現我們駕

照的主管單位遲了近三十年才將機車基本運行的規章措施納入路考。該「兩段式左轉」實


